梁河县平山乡小园子村委会大建自然村
综合性活动场所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大建自然村隶属平山乡小园子村委会，全组总户数56 户，228人。202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9811元，农民收入主要依靠茶叶、草果、家庭养殖、外出务工、白花油茶、核桃等，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山区村。全组耕地面积151亩，其中水田95亩，旱地56亩，人均耕地0.64亩。由于缺乏活动场所，村民少了开展活动、组织培训、宣传文化的场所，建成像样的综合性活动场所已成为整个自然村村民的共同期盼。活动场所建成后使村民在工作之余能够有学习、休闲、娱乐的基本场所，举办科普知识讲座、编发科技资料、开展文艺体育活动、进行健康、积极的文化活动，使村民自我娱乐、自我教育外，还可以提高广大村民的综合素质，更能促进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为解决小园子村大建自然村综合性活动场所建设问题，特编制本实施方案。
一、项目的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梁河县平山乡小园子村委会大建自然村综合性活动场所建设项目
（2） 项目性质：新建
（3） 项目实施地点：梁河县平山乡小园子村委会大建自然村
（4） 项目实施单位：梁河县平山乡人民政府
（5） 项目实施起止年限：2024年6月至2024年12月
（6） 项目总投资：40万元
（七）项目实施内容：占地面积为349.40平方米，新建综合性活动场所建筑面积188.30平方米,1层钢架结构铝皮瓦屋面结构房。包括主房、厨房、地坪、基础和围墙、水电、厕所等。
二、项目经费预算和资金筹措
（一）经费预算：40万元
（二）资金来源与筹措渠道：申请2024年度省级专项彩票公益金。
（三）项目经费列支情况：本项目争取到的资金用于新建钢架铝皮房综合性活动室1栋及活动室附属设施建设（基础、围墙、地坪、厕所等），占地面积349.40平方米，活动室建筑面积188.30平方米。
三、项目建设期限和实施进度安排
（一）项目建设期限：2024年6月至2024年12月
（二）项目实施进度：
（1）2024年6月完成项目建设前期准备工作；
（2）2024年7月至2024年11月底项目实施完成；
（3）2024年12月初完成乡级验收； 收集全部项目资料归档备查，为综合验收和各级检查做好准备。
四、项目效益分析与风险评估
（一）项目效益分析。项目实施后，进一步丰富村民的精神文明生活，组织开展各类富农强村科技培训、生态保护培训等活动，村容村貌将得到美化，提高全自然村村民生态保护与生态经济意识，努力实现文化与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项目风险评估与预防措施。根据省、州、县关于进一步加强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和项目建设风险评估相关要求进行项目风险评估。通过分析与项目有关的资源、工程技术、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问题，进行全面的论证和评价，从而判断建设该项目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对村民将来生产生活的发展和生态保护是有利的。
五、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1） 项目背景：建设综合性活动室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重要论述在基层的具体实践。长期以来，大建自然村没有固定的综合性活动场所，群众开展日常活动非常不方便，活动室建设是一项惠民工程、民生工程，是落实美丽乡村建设的具体举措，展现村容村貌的重要标杆。
（2） 项目目标。通过项目建设，确保让大建自然村打造成居住环境优美，村容整洁、创业增收、乡风文明，农民生活幸福宜居、宜业的美丽村寨。
（3） 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小园子村大建自然村供水充足，电力电信系统等基础设施完善，村民对项目建设支持率高，项目实施具有可行性。
（4） 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一是项目的实施，将成为大建自然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场所，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平台，是建设美丽乡村、人与自然和谐、保护绿水青山，乡村文化振兴的载体；二是项目建设对巩固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文化体育活动设施的完善，对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居民身体素质具有促进作用；三是项目投入使用后，将有效解决村民业余文化生活，为农民群众提供了学习、培训、娱乐的场所，成为普及科普知识的窗口，特别是为留守老人、妇女、儿童提供了文化活动场所，从而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四是项目建成后解决党员、群众开展村民议事，办事无场所的问题，推进农村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六、项目组织管理
（一）组织领导
为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为保证项目按时、按量、按质顺利实施，经平山乡党委、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特成立由乡、村、组成的建设实施领导小组，积极引导群众，从思想发动、组织动员，紧紧依靠全村村民，自觉投身项目建设，全面形成建设合力，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刘一昌  乡党委书记
赵家敏  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副组长：李叶奖  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成  员：尹自廷  乡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主任
  罗亚福  乡村镇规划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郭兆豪  乡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余国勇  乡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蒋家豪  乡财政所工作人员
瞿发山  小园子村村党总支书记、主任    
瞿祖堂  大建自然村组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乡项目办，由尹自廷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人员罗亚福、郭兆豪、余国勇负责处理项目建设日常事务。
（二）项目资金管理
[bookmark: _GoBack]1.专项资金管理：项目建设专项财政资金由县、乡财政专账管理，专款专用，项目实行乡级报报账制，项目资金使用进行公开、公示，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
2.资金报账方式：项目资金严格按彩票公益金金管理的各项规定执行，严格实行报账管理。建设单位可根据施工进度及资金到位情况预拨部分项目建设资金。项目实施结束后，乡开展项目自验，之后由乡报请县级验收。乡级验收合格后，由施工队向乡提出拨款申请，乡将项目资金拨付至项目施工单位。
3.项目实行质量保证金制度：在拨付项目建设资金前，项目施工单位必须向项目实施乡镇缴纳3%的项目质量保证金，在项目通过验收满一年后，项目施工单位向乡镇提出复验申请，经乡镇组织复验合格后，将项目质量保证金退还项目施工单位。
（三）项目监督检查。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按照项目建设管理相关要求，定期开展项目监督检查。
 （四）项目后期管理
  1.严格落实项目竣工验收结算审核工作；
  2.按资产管理要求进行资产移交；
  3.制定综合性活动场所及附属设施日常管护制度，提高项目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实现项目预定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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